
阎良区物价局
2018年度部门决算说明
一、部门主要职责
 (1)宣传、贯彻、执行国家的价格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2）负责组织将国家、省、市制定的价格总水平、调控目标、价格结构和价格管理体制改革的计划、方案在本区执行；
  （3）负责价格综合平衡，指导，协调和监督有关部门、下级人民政府的价格工作，处理价格争议，指导行业组织的价格协调工作；
  （4）制定权限内的作价原则、作价办法和具体价格；
  （5）开展价格监督检查工作，纠正价格违法行为，查处价格违法案件；
  （6）调查、研究价格管理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为区委、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
  （7）开展价格监测、成本调查、价格咨询、价格鉴证、价格评估等价格认证工作，向社会发布价格信息；
  （8）法律、法规赋予的其他职责；
  （9）承办区委、区政府和上级业务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从决算单位构成看，本部门的部门决算包括部门本级（机关）决算,无所属事业单位决算。
三、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2018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7人，其中行政编制7人、事业编制0人；实有人员8人，其中行政8人、事业0人。

	
	人员编制
	行政编制
	实有人数


	2018年
	7
	7
	8


四、2018年度部门工作完成情况
2018年，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省、市物价局的具体指导下，我局坚持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加快确立市场决定价格机制，大力推进和落实重点领域价格市场改革，清理规范各类收费，健全规范政府定价制度，进一步加强市场价格监管，探索解决民生价格难点问题，努力保持全区价格水平的基本稳定，较好地履行了职责，圆满的完成全了全年各项目标任务。

五、部门决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2018年度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本年度收入支出总体情况
（1）2018年度本年收入合计131.59万元，较上年增加41.01，主要原因是奖金、调资等的增加。
（2）2018年度本年支出合计131.59万元，比上年增加41.01万元，主要原因是奖金、调资等的增加。
2.本年收入构成情况2018年本年收入合计131.59万元。其中:
财政拨款131.59万元，占总收入的100%，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131.59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0万元。无其他收入。
	
	本年收入
	财政拨款
	政府基金

	2018年
	131.59
	131.59
	0


3.本年支出构成情况
2018年本年支出合计131.59万元。其中:
（1）基本支出115.67万元，占总支出的87.9%，是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人员经费106.53万元和公用经费9.14万元。
（2）项目支出15.92万元，占总支出的12.1%，是为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在基本支出之外发生的支出。主要包括价格认证、监测等项目15.92万元。
（二）2018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 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
2018年财政拨款收入131.59万元，比上年增加41.01万元，主要原因是奖金、调资等的增加。2018年财政拨款支出131.59万元，比上年增加41.01万元，主要原因是原因是奖金、调资等的增加。
2.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按政府功能分类科目细化到项级科目并说明支出具体内容）
2018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131.59万元，按支出功能科目分，包括: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31.59万元。其中：行政运行115.67万元，主要反映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一般行政管理事务15.92万元，主要反映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在基本支出之外发生的支出。
3.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
2018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115.67万元，其中：人员经费106.53万元，公用经费9.14万元，用于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和日常工作需要。
4.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决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5.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决算拨款收支。
6.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本部门2018年无政府采购支出。
(三)2018年“三公”经费、培训费及会议费支出情况
1.“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2018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支出0.09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万元；公务接待费支出0.09万元，占“三公”经费的10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0万元。2018年度“三公”经费支出比上年减少0.24万元，下降266%，具体情况如下：
公务接待费支0.09万元。其中：
国内公务接待支出0.09万元，比上年决算减少0.24万元，主要原因为响应中央八项规定，节能减排；比当年预算减少0.24万元，主要原因为响应中央八项规定，节能减排。全年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国内公务接待8批次，32人次。开支内容主要为周边区县交流学习便餐。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0万元。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0万元.
2.培训费支出决算情况
培训费支出2.25万元，主要是价格认证业务培训支出，较2017年增加2.25万元，增长100%，原因新业务的学习培训。
3.会议费支出决算情况
会议费支出0万元，较2017年减少0.33万元，下降100%,原因无会议培训内容。
六、2018年度部门绩效管理情况说明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部门组织对2018年度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全面开展绩效自评，其中，一级项目1个，二级项目2个，共涉及资金131.59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总额的100%。
七、2018年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18年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支出115.67万元，用于维持机关日常运转所必需的公用支出。其中：行政单位1户，合计115.67万元，占机关运行经费的100%。
（二）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截至2018年末，本部门共有车辆0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0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0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其他用车0辆；单价50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0台（套）；单价100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0台（套）。2018年当年购置车辆0辆；购置单价50万元以上的设备0台（套）；购置单价100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0台（套）。
八、专业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2．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各项支出。
3．“三公”经费：指部门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
4．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九、2018年部门决算公开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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